
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根据国家教育

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结合我校实验室工作具体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管理工作实行“三级建制，二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即构建校实验中心、院

中心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的三级实验教学体系；实施校、院二级管理。     

第三条 学校的实验室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设置，按照实验室建设、专业建设、学科建设、

课程建设“四位一体”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财、物的统筹

优势，实现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提高办学效益。 

第二章  实验室的任务 

    第四条 实验室应根据学校人才培养计划，安排好实验指导人员，完善实验仪器、实验指导书、

实验教材等教学资料，保质保量地开出各类实验。 

    第五条 实验室要按照实验大纲的要求组织实验教学，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同时应注意吸

收科研和教学的新成果，更新实验内容，改革实验教学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使实验室成为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

力培养的重要基地。 

    第六条 以教学工作为主的实验室应结合实验教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验工作；以研究工作

为主的实验室应努力提高实验技术、完善实验条件，以保障高效率、高水平地完成科学实验任务。 

    第七条 实验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向师生和社会开放，发挥实验室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一步

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 

第三章  实验室的建制 

    第八条 实验室新建、合并、调整、撤消，由学院申请，报主管部门审核，经学校正式批准后

执行。 

    第九条 实验室设置的基本原则：加强基础，发挥特色，整体优化，资源共享。确保实验室的

结构和布局有利于“四位一体”综合教学建设工程，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力。 



    第十条 实验室的基本条件：（一）有稳定的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技

术开发等任务。（二）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房舍、设施及环境等物质条件。（三）有一定

数量和配套齐全的仪器设备。（四）有符合条件的管理队伍。（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

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实验室实行三级管理机制，属校核心课程范畴，为学生提供实验教学服务的实验教

学单位（面向 2 个及 2 个以上学院），原则上建立校级实验中心；属院核心课程（学科基础类），

为大量学生（面向 2 个及 2 个以上专业）提供实验教学服务的实验教学单位，建立院级中心实

验室；仅为本专业学生实验教学服务，又与其他专业难以实现资源共享的实验教学单位，成立专

业实验室。 

第四章 实验室的管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室在分管校长领导下，由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履行管理职责，协调有关工作。

学院应指定一名院领导分管实验室工作。 

    第十三条 校实验中心、院中心实验室的主任由学院推荐，学校审批并任命。专业实验室主任

由专业所在系的正（副）主任兼任，学院审批并报人事处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以学院为主的管理模式。学校实验室（包括校实验中

心、院中心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对实验室建设、改革和管理负责。 

    第十五条 实验室主任应由政治觉悟高，有较好的专业理论修养，有较丰富的实验教学或科研

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并按《江苏

大学（中心）实验室主任职责》履行其工作职责和管理职能。 

    第十六条 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实验室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

制，加强对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努力提高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第十七条 实验室要努力创造良好的实验教学环境。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维修、计量及标定

工作；做到实验室整洁卫生，家具、仪器设备布局合理；仪器设备保持完好状态，同时要积极开

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自制工作。     



    第十八条 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国务院颁发的《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第十九条 学校对实验室低值易耗实行二级管理。实验室要严格物资管理，做到进货有登记，

出库有签字。具体做法按学校相关制度执行。 

    第二十条 实验室要建立规范的工作档案制度。按高校基础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和我校有关管

理规定做好整理、分类和归档工作。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要建立健全的实验室基本信息收集管理制度。根据学校对实验室基本信息

的要求，规范统计行为，提高信息数据收集质量，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实行坐班制度。学校有关部门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工作

业绩等进行考核。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要实行规范化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采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对实

验室的工作、人员、物资、经费等信息进行管理。 

    第二十四条 开放实验室要按照学校相关制度进行建设与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